考生报考资格复查相关材料
考生需携带报考材料到综合考核现场，综合考核前提交给考核组秘书复查，复查通过后参加综合考核。
（一）考生现场资格复查
普通招考考生提交材料：
a.准考证；b.身份证原件；c.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（应届硕士生提供学生证原件）；d.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（须加盖教务或人事部门公章）； 
其中同等学力考生除需提交a、b项材料，还需提交本科学历、学位证书及相关论文及外国语证明。
    硕博连读生考生提交材料：a.准考证；b.身份证原件；c.学生证原件；d.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（须加盖教务或人事部门公章）
（二）现场提交纸质版材料
1）两封具有副教授（或相当职称）及以上职称的专家推荐信，在密封信封的封口骑缝处签字；
2）资格审查通过并予以准考的考生须打印《北京理工大学2025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》，本人签字确认。
3）《北京理工大学2025年博士研究生综合考核考生承诺书》，本人签字确认。





